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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法》制订意义及立法建议

———以传染病的防控为切入点

夏梦雅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生物安全概念再次受到全民瞩目，如果国家不重视生物安全，一旦暴发传

染病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生物安全法 （草案）》经初次审议后已经进入后续立法流程。《生物

安全法》的制定对稳定我国社会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防控传染病和维护我国国家安全都意义重

大。我们需要充分吸取此次疫情的教训，将生物安全提高到国防安全层面，并从生物武器、生物科技和

野生动物保护等多方面加强生物传染病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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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不重视生物安全将导致病毒扩散威胁国民健

康、生物基因安全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受损。生

物安全立法的目的就是通过严格防控，保障公共卫

生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事实上，中国早于２０１９
年７月１１日就召开了 《生物安全立法》座谈会，

经研究商讨后同年１０月２１日 《生物安全法 （草

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

议初次审议。此次新冠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发
生后，国家重新审视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重点，将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立法的目标之一。［１］２０２０年

４月２６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斌作对

《生物安全法 （草案）》的修改情况进行了汇报，

重点提及了国家生物安全对重大疫情的影响。新冠

肺炎疫情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开始，经人员的流动蔓延
为全球性灾难，虽然还暂时不知道病毒的确切来



源，但是每天新增的病例时刻警示我们，如果不重

视生物安全，造成的后果将难以估量。传染病的来

源包括恐怖组织故意使用生物武器、实验室操作失

误导致病毒扩散、滥食野生动物感染人畜共患传染

病等，虽然我国多部法律法规都对生物安全问题进

行了规范，但是各种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之中，至

今国家还未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对此领域进行规

制。我们急需出台一部类似美国 《国家生物防御

战略》的生物安全法规，就生物安全问题进行系

统的规定。

二、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国内立法

图１　我国生物安全相关法规

我国涉及生物安全的条文散布于各个法规之

中，不算上各个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主要有５部
法律和６部条例涉及动物保护、生物实验安全、动
物疫病、人类传染病和人畜共患传染病防治 （见

图１所示关系图）。传染病的防治是生物安全中最
重要的部分，如果不禁止使用生物武器、防止实验

室病毒泄露、加大对动植物疫病和人类传染病的防

控，一旦传染病扩散，将导致无可挽回的严重后

果。我国关于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内国法较少，而

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规定主要有 《实验动物管

理条例》和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为了防止实验室操作不规范导致生物安全威

胁，我国还制定了规范实验流程的国标和行标。人

类所患传染病大部分来源于动物疫病，因此对野生

动物实施保护是对传染病防治至关重要的。我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对重要、珍贵和三有动物

进行了保护性规定，但是其保护范围的局限性造成

了对普通野生动物保护的缺失，使得 “野味市场”

过于泛滥。而对动物进行检疫性规定的 《国境卫

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 《动物防疫

法》的检疫范围又无法涵盖所有普通野生动物，

由此导致了我国在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控上出现了

立法漏洞。［２］

（二）国际公约

实际上，国际社会早就对生物安全问题投入了

足够多的关注，并于２０世纪开始制定了多部国际

公约对生物问题进行规范，涉及生物安全的各个领

域，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开始陆续加入 （如图

２所示）。其中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ｉｎ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ＷｉｌｄＦａｕｎａａｎｄＦｌｏｒａ）采用分级和许可的

方式管制非完全禁止野生物种的国际贸易，有效规

制了野生物种贸易市场。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对于禁止和销毁生

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生物多样性公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促进了全球生物资源的保护。《生物安全

议定书》 （Ｂｉｏ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ｔｏｃｏｌ）是第一部规范生物

安全的国际条约，对生物技术和生物活体越境做出

了限制性规定。《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ｔ

ｏ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ｓ）对食品安全、动物卫生和植物

卫生三个领域的检疫措施进行了创设性规定。控制

传染性疾病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合作的重要目标之

一，《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简称 “ＩＨＲ”）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

之间唯一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定，对传染性疾病

的控制意义重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卫组织

就根据 ＩＨＲ的规定将此次疫情定义为国际公共卫

生紧急事件 （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以提醒各国采取措施遏制病毒蔓

延。而我国于 ２０１６年加入的 《名古屋议定书》

（Ｎａｇｏｙａ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则要求签署国采取 “有效和紧

急”行动，保护全球森林、珊瑚礁和其他濒危的

生态系统，以避免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生物多

样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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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我国加入国际公约的时间线

（三）问题分析

我国出台的法律法规虽然很多都涉及了生物安

全领域，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各部门立

法分散，法律体系不健全。到目前为止，我国既没

有一部全面的生物安全法律，也没有一部关于生物

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行政法规，导致各部门在进行

立法工作时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原则。第二，立

法侧重于对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管理，对一般公

众的法律规制存在立法空白，监管措施、预防措

施、治疗措施都不完善。如果从立法层面对一般公

众的行为进行归责和处罚，就会减少对野生动物的

滥食，从而降低新突发传染病疫情暴发的可能。第

三，立法对于各管理部门的职责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导致各部门分工模糊，难以协调统一。针对生

物安全问题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机制，各部门的工

作难以进行有效的衔接，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我

国人口密度大，传染病暴发时，如果没有高效的管

理机制，很容易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更严重的后果。

《生物安全法》不仅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已经显现

的问题，而且要具有前瞻性，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

问题也要进行全面的考虑。

虽然我国加入了很多相关国际公约，为了实现

其宗旨也做了很多行动，但是因为我国加入时间较

晚，在政策实施和法规制定上还相对落后。欧美许

多国家已经陆续发布了独立的生物安全法规，并将

生物安全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新西兰是最先开始

重视生物安全的国家，早于１９９３年就颁布了世界
上第一部完整的 《生物安全法》，其邻国澳大利亚

为了防止传染病和动物疫病，也于 ２０１５年颁布
《生物安全法》对进出口生物实施了严格的检疫措

施。美国在 ２０１８年发布了针对生物安全领域的
《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俄罗斯的 《生物安全

法草案》也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正式生效。有效的
生物安全政策必须涉及全球化的治理形式，就像许

多因世界全球化而转变的政策一样，已经不再独属

于一国内部事务，每个国家内部生物安全立法的完

善都会促进整个世界生态平衡的优化。

三、《生物安全法》制定的意义

（一）维护国家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包括来自生物武器和自然发生的传染

病的威胁，生物安全法需要整合安全和公共卫生两

个领域，建立新的可持续治理方法来应对病原微生

物的威胁。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新突发传染病疫情给

我国乃至全球的生物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揭示了

各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改善预防措施和生物监测系

统，以检测并应对下一次生物危机。国民的健康取

决于国家阻止传染病扩散的能力，各部门需要足够

敏捷以应对新出现的传染病威胁，防止生物技术发

展带来的风险，以及生物武器所构成的威胁。生物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既包括

国家处于安全的状态，又包括国家具有维持这种安

全状态的能力。２００３年非典疫情结束后，我国为
了应对突发传染病问题就曾出台过多部法规，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控疫情的作用，但体系仍不

完整，内容有待完善。《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将有

利于增强生物防御风险意识、提高生物防御单位防

风险能力、做好生物防御准备工作、建立迅速响应

机制和促进生物事件发生后的恢复工作。建立生物

安全法律体系将有效衔接各部门法律之间的空缺，

为维护国家的生物安全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据相关数据统计，２０１９
年春节档影片票房为 ５８５９亿元，２０２０年春节档
颗粒无收；２０１９年２月４日至１０日，全国零售和
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１００５０亿元，２０２０年同期
受损严重；２０１９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４１５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５１３９亿元，２０２０年
同期锐减；２０２０年１月底交运行业出行人次减少
约七成。［３］疫情发生的时点正好处于对第三产业需

求较大、工人未能返城的春节前后，当前我国经济

增速换挡，人口老龄化加重，宏观杠杆率较高，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第三产业、消费占比更高，而疫

情对服务业消费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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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的传染性强，叠加春节时点因素，对

服务业和企业复工冲击很大，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

数千亿元，其无形损失更是无法估量，对民众的心

理也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和不安，极易演变成社会不

稳定因素。新突发传染病在给人们生命健康造成威

胁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及

其他方面的稳定和发展， 《生物安全法》，为生物

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后续立法将把法律调整范围

扩大到包括防控重大新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

八个方面，将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与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但因现实情况总是不断变化，后续立

法还需要在细节上进行优化，以求更全面地解决生

物安全问题。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物安全是全球性问题，传染病具有快速蔓延

不受国界束缚的特性，国家和国际卫生政策之间的

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独善其身。全球化促进了国

际旅行的空前盛行，《罗马条约》（ＴＲ）、《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 （ＮＡＦＴＡ）和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等国际间商贸协议的完善促进了国际贸易
的增长，学术全球化又使得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

繁，于是传染病拥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可通过旅

游、商业和学术交流等渠道进行传播。从传染病防

控的层面上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最先在我国暴

发，却又陆续在其他国家蔓延，这说明任何一种传

染病都有可能成为全球隐患。更何况中国作为第二

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体，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越来越频繁和紧密，如果中国的生物安全得不到保

障，全球的生物安全也将受到威胁，制定 《生物

安全法》是一种将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法律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的思想是立足国内、放眼

世界的， 《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可以贯彻这一思

想。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积极进行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积极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必须本着

“共同义利观” “共同利益观” “共同责任观”和

“共同治理观”的价值宗旨。［４］从全球治理的层面

来看，各个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断增多，特别

是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出现，对

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是巨大的灾难。国际社会以前

一直在致力于缓解全球传统安全威胁，所以在面对

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既缺乏经验又缺少制度，导致全

球治理呈现出失灵状态。在法治时代和全球化背景

下，国际法治变革势在必行，《生物安全法》的制

定正是我国顺应时代潮流，将中国方案和国际治理

进行融合的体现。

（四）控制传染病的暴发

生物安全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和公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

身。传染病的暴发造成的死亡和患病人数难以预

估，严重地影响了民众心理健康和社会稳定，其造

成的破坏性影响甚至不能用死亡人数的多少进行定

义，即使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低的传染病，其所造

成的潜在影响也极具破坏性。人类对大自然不加限

制的侵犯在无形中增加了与传染源接触的风险，过

度的污染促使某些消失的疾病再次出现，全球变暖

的加剧使蚊虫等病毒携带媒介生物滋生，人口过剩

与城市化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存条件变得

更加恶劣，这些情况都为传染病的暴发创造了条

件，而制定 《生物安全法》的目的就是要处理好

基础生物安全问题，从根源上遏制传染病的扩散。

四、对 《生物安全法》的立法建议

（一）扩大传统生物安全的定义

１９９５年生效的 《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将生物安全定义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

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国越境转移，可能对

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的潜在的不

利影响。”欧盟等其他地区在生物安全立法之初也

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转基因上，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

展以及不断出现的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与环境等

领域的生物安全问题使生物安全的外延变得愈加宽

泛，生物安全信息规范、生化武器限制、生物多样

性保护、生物实验规划等内容被逐渐纳入了生物安

全立法的范围。我国对生物安全的定义应该适度扩

展，尤其在经历了此次新冠疫情后，我们更应该关

注涉及传染病防治的生物安全领域，从全方位、多

方面、多层次来防治传染病的发生。传统生物安全

的定义根据现实情况适度扩大是为了防止出现法律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８月



漏洞。而且我们需要明确生物安全现在已经不仅仅

是一个单一国家的内部问题，全球化使得地球的连

接越发紧密，我们需要加强对生物安全的全球治

理。适当对他国的生物安全立法进行了解，以求制

定我国 《生物安全法》时，能够尽可能与国际接

轨，全球生物安全的构建必须要多国合力，才能在

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获得更多的支持。

（二）建立生物风险识别与智能预警机制

无论是自然、偶然或是故意造成的生物威胁，

如果处理不当，都将成为我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致

命威胁：疾病的暴发可能对国家造成灾难性的伤

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患病和残疾，并且还可能

造成心理创伤以及经济和社会混乱；自然或偶然的

暴发以及蓄意的攻击可能来自一个国家，并蔓延到

别国，以至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生物科技的进步

为更好更快的治疗方案、经济发展、更清洁的环境

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安全风险。我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必

须进一步加强生物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加快建立

生物安全风险识别与智能预警机制，借鉴他国先进

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全面的国家生物安

全防御战略体系、生物威胁防御组织指挥体系、生

物威胁防御人员力量体系、生物安全宏观网络体系

和生物安全技术支撑及保障体系。生物安全法的制

定应该考虑传染病的防治，我们需在在立法中突出

四点：（１）增强监视、检测和响应传染性疾病的
能力；（２）投入科学研究资源，以开发出更好的
方法来检测传染病，确定传染病传播的危险因素，

并制定合理的策略来限制和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３）实施控制和预防策略，包括加强与临床社区、
公众和媒体的沟通；（４）重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以实现前三个目标。

（三）严厉禁止生物武器

因为核武器的出现和运用，２０世纪无疑属于
物理学时代，但随着生物武器的发展，２１世纪已
然属于生物学时代。生物武器拥有同核武器一样的

“名声”，但是人们更害怕生物武器被滥用，因为

其所造成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不亚于核武器，但是获

得生物武器却比核武器容易得多。通过水、空气、

动物作为媒介进行传播的生物武器往往非常隐蔽，

恐怖分子在不定地点投放病毒后就能迅速逃匿，传

染病开始发作直至蔓延则需要一定的周期，在当局

发现近期死亡率和发病率同恐怖袭击相关时，犯罪

分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生物武器被及时发

现，发达国家或许能够凭借资源优势遏制传染性疾

病的暴发，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薄弱，病原体的传播更易失控，而一旦病毒开始

大范围传播，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其蔓延趋势。生物

武器带来的不仅仅是死亡和疾病，更会带来无尽的

恐慌和道德的危机，最终给全世界带来灾难。

生物武器能够大量杀死目标人群，造成经济破

坏和引起人们广泛的恐慌，传染性病原体是这个世

界上最危险的生物武器之一，所以禁止使用生物武

器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因为畏惧生物武器的蔓

延，各国参与缔约了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文

简称 《公约》），《公约》要求签署国完全禁止并销

毁储存的所有生物武器。尽管 《公约》在监管和

执行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仍然是国际上管理生

物武器最重要的公约。［５］我国作为 《公约》缔约

国，既有义务履行公约的规定，也应该为维护国家

的生物安全禁止生物武器的使用。

（四）大力发展生物科技

２１世纪是现代生物科技飞速发展时期，医学、
制药学、畜牧学、农学等各学科进步明显，为生物

行业开辟了更多发展路径，在延长了人类寿命的同

时还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可以说为生物科技的进

步、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发展都带来了无限新机。

在传染病的防控上，生物科技的意义更加重大，病

毒预防、疫苗开发、检测试剂研发、病患的治疗等

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生物科技的支撑。我国应该投入

更多资源建立高等生物实验室，美国现拥有１５家
ＢＳＬ４实验室，１３００余家ＢＳＬ３实验室，其中防护
能力达到ＢＳＬ４等级的就有１０家，但是我国目前
只有一家法国援建的 ＢＳＬ４实验室。［６］美国在２００１
年发生 “炭疽”生物信件危机后，就开始着手完

善本国的 “生物防御” （ｂｉｏｄｅｆｅｎｓｅ）计划和 “生

物盾牌工程”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ｉｏＳｈｉｅｌｄ），在生物科技领
域一直独领世界潮流。［７］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反应迅速，在预防、隔离、治疗、研发等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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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体现出专业性和及时性，但疫情的暴发提醒我

们：在这个充满生物威胁和生物风险的世界，如果

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生物科技，当危机来临时将

处于极大的被动。我国应该以本次新冠疫情为契

机，从大国视野和全球视角重新审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将传染病的防控纳入国家 “生物防御”计

划中，并尽快建立本国 “生物盾牌工程”。但同时

我们需要制定严格的制度防止科技被滥用，通过法

律遏制人性的贪婪。在后续 《生物安全法》的制

定和完善中还需加大对生物科技的扶持，并兼顾生

物技术的两面性，以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

（五）加大对野生动物的保护

人、动物、植物和环境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疾病对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造成影响就会很快波及

到其他部分。专家研究发现至少７５％对人类健康
构成威胁的传染病来自动物，动植物遭受的生物威

胁也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并破坏人体健康。一种协调

的多学科方法，代表地方、国家和全球司法管辖区

之间的协作，是快速有效地理解、沟通和减轻生物

威胁的最佳实践。这种方法对于预防和发现传染病

的早期跨物种交叉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现行法规

中，只有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了禁

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内容，但是此法禁食的动物仅限

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没有合法来源的非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意味着地方重点保护动物、

“三有”动物以及一般野生动物的食用并未受限

制，仅要求出售者具有合法来源证明和检疫证明，

以及在特定地区销售，此类野生动物便可合法地端

上餐桌。［８］我们的确可以人为地将野生动物划分为

“重点”和 “非重点”，但每一种野生动物都可能

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并不会因为是否在法

律保护范围内而有所区别。“野味”满足了某些人

滋补养生的口腹之欲，“野味”市场也形成了一条

“捕猎—运输—贩卖—消费”的黑色利益链，而这

恰恰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灾区。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的病原体来源于中华菊头蝠，而
人类通过食用其中间宿主果子狸而导致感染，但它

们都不属于名录保护的范围，这些原因造成了人畜

共患传染病的广泛传播。１７年后人们似乎已经忘
记了那场噩梦，野味市场又卷土重来。此次事件或

许是偶然，但绝非意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

察报告》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病毒全基因组基因序

列系统进化结果发现其属于动物源性病毒，虽然中

间宿主尚未查明，但蝙蝠似乎是该病毒的宿主。中

国政府在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便建立了传染病报告体
系，至２０１１年中国法定传染病的种类从１５种增加
到４１种，其中新发人畜共患病占到一半以上。［９］我
国对于普通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缺失导致人畜共患

传染病难以有效防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

国家对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进行立法规制，我们必须

全面修改 《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在 《生物安全

法》的立法中加强对食用野生动物的保护，让两

法交相呼应，从根本上断绝病毒来源，共同维持我

国的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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